
 

工商事務委員會  
待議事項一覽表  

(截至 2005年 10月 10日的情況 ) 
 

 建議的討論時間

 
1. 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 (下稱 “第六次部

長級會議 ”)的進度報告  
 

 

 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將於 2005年 12月舉行。政府當
局 曾 在 2004年 11月 16日 、 2005年 2月 15日 及
2005年 7月 19日就籌備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進度
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報。當局亦已於 2005年 5月
3日向保安事務委員會作出簡報。政府當局建議
在 2005年 10月 18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向事
務委員會的委員匯報最新情況。  

 
 

2005年 10月  

2. 有關版權事宜的建議  
 

 

對上一次曾在 2005年 7月 19日進行討論。政府當局
承諾在 2005年 10月向事務委員會匯報，內容有關
增訂的若干印刷作品的業務最終使用者複製／分

發罪行的擬議界線，以及對初步建議作出的其他

修改 (如有的話 )。政府當局建議在 11月的事務委
員會會議席上向委員作出簡報。  
 
 

2005年 11月  

3.  《版權 (訂明版權註冊紀錄冊 )規例》擬稿  
 

 

在 2003年 5月 12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，委員
察悉，政府當局建議訂明美國、加拿大及印度的

版權註冊紀錄冊，以簡化根據《版權條例》

(第 528章 )第 121(2)條在法律程序中證明擁有版
權的過程。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在香港設立版

權註冊紀錄冊。政府當局承諾考慮委員的意見，

並會在稍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。  
 
 

有待確定  

4. 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

(下稱 “《安排》 ”)的進展及影響  
 

 

在 2005年 4月 19日會議席上，政府當局向事務委
員會簡報就《安排》第一階段對香港經濟的影響

所進行的研究的主要結果。政府當局表示會不時

向事務委員會簡報有關實施《安排》的事宜。委

員亦同意政府當局應定期 (例如每年 )向事務委
員會匯報《安排》的進展及影響。  

2006年 4月／ 5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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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議的討論時間

 
5. 監察亞洲國際博覽館 (下稱 “博覽館 ”)運作的措施  
 

 

在 2004年 7月 12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，由於
委員關注有哪些措施可監察及確保亞洲國際博

覽館的有效運作，故建議事務委員會可考慮在來

屆與政府當局進一步研究有關課題。  
 
 

有待確定  

6. 創新及科技發展新策略架構  
 

 

對上一次曾在 2005年 5月 17日進行討論。政府當
局承諾每年向事務委員會匯報研究及開發中心

的運作及表現，以及新架構的實施情況。  
 
 

2006年年底  

7 .  檢討專業服務發展資助計劃的成效  
 

 

對上一次曾在 2005年 5月 17日進行討論。事務委
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 2005至 06年度的立法會會
期內，就委員的建議向事務委員會匯報。  
 

 

2005至 06年度  

8. 就澄清《商標條例》 (第 559章 )下的若干過渡事
宜提出的擬議修訂  

 

 

政府當局計劃提出立法修訂，以澄清《商標條例》

(第 559章 )下的若干過渡事宜。有關的修訂條例
草案將於 2005至 06年度立法會會期內提交立法
會。政府當局建議在 12月的會議席上諮詢事務委
員會。  
 
 

2005年 12月  
(暫定 ) 

 
 

9. 就商標註冊處已加強的電子服務提出的擬議立

法修訂  
 

 

知識產權署為提高商標註冊申請的效率及成本

效益，已就提交商標註冊申請推出電子服務。該

署計劃擴闊電子服務的範疇，以涵蓋例如註冊轉

讓等其他方面。為利便推出這些電子服務，當局

有需要對《商標規則》作出若干修訂。政府當局

建議在 2006年 1月就有關的擬議修訂諮詢事務委
員會。  
 
 
 
 

2006年 1月  
(暫定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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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議的討論時間

 
10. 就檢討數碼環境中的版權保護進行諮詢  
 

 

政府當局現正研究是否有需要修訂《版權條

例》，以便在數碼環境中為版權作品提供更有效

的保護。政府當局有意在完成研究後進行諮詢，

並會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報。  
 
 

2006年上半年  
(暫定 ) 

11. 改善營商環境  
 

 

有關改善營商環境的事項曾於 2002年 6月 10日及
2004年 5月 10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討論。方剛
議員就 “積極改善中小型企業營商環境 ”動議的
議案辯論經李華明議員及陳鑑林議員修正後，在

2005年 6月 8日獲得通過。秘書處已在 2005年 8月
31日隨立法會 CB(3)831/04-05號文件向所有議
員發出有關的進展報告。  
 
同一課題分別於行政長官 2004年及 2005年施政
報 告 第 16 至 18 段 及 第 61 段 中 有 所 提 及 。
梁劉柔芬議員認為，政府應致力為工商業提供一

個 “有利環境 ”。  
 
在經濟及就業委員會的督導下，方便營商小組及

其轄下的專責小組正進行研究，以便對商界取消

過時或不必要的規管，而有關規管對經濟及就業

均有重大影響。當局已就簡化及改善影響地產、

建造、零售及娛樂業的規管制度提出具體的建

議。有關的政府政策局及部門現正推展已取得共

識的改善措施，包括簡化批地條款、就土地事宜

設立查詢系統，同步處理有關土地契約的修訂及

與條例相關的事項；以及簡化和改善食物零售業

及戲院的發牌制度。  
 
在 2004年 10月 12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，
梁劉柔芬議員扼述她關注到 “有利 ”的營商環境
十分重要。她表示事務委員會可與政府當局進一

步探討此課題，並可於稍後考慮要求秘書處的資

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就此課題進行一些研究。

 

有待確定 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5年 10月 10日  
 


